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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擬議海外職務訪問  
 

( 立 法 會 CB(1)1153/ 
16-17(01)號文件  

 郭 家 麒 議 員 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
就要求小組委員

會增設一項關於

海外職務訪問的

議程項目發出的

函 件 ( 只 備 中 文
本 )) 

 
  應主席邀請，郭家麒議員向委員簡述其對

小組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一事的意見。  
 
2.  如小組委員會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職

務訪問，主席請委員注意以下安排：  
 
(a) 在為期 4 年的任期內，每位議員均獲安排

設立一個數額為 55,000 元的海外職務訪問
帳目，以供他們參加由立法會轄下委員會

舉辦的出訪本港以外地方的職務訪問；  
 

(b) 小組委員會須決定擬訪問的地方、時間及
行程 (例如將會晤的機構 )，然後就有關訪問
徵求內務委員會 ("內委會 ")的批准；  

 
(c) 立法會秘書處必須有足夠時間進行籌備工

作；及  
 

(d) 小組委員會必須在 2017 年 12 月 6 日或之
前完成其工作。鑒於時間緊絀，要小組

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 6 日之前進行海外
職務訪問並不可行。小組委員會有必要尋

求內委會批准延長其工作期限以進行有關

訪問。  
 

3.  譚文豪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認

為，如小組委員會能延長其工作期限，他們便支持

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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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 俊 賢 議 員 及 麥 美 娟 議 員 認 為 ， 小 組

委員會應在獲內委會批准延長其工作期限後，才

考慮應否進行海外職務訪問。  
 
5.  關於進行職務訪問的地方，譚文豪議員及

姚思榮議員建議可到訪具有新設墟市的地方，讓

委員研究有關地方的經驗，深入了解該等墟市賴以

成功的因素。梁耀忠議員表示，訪問應集中於海外

政府所制訂的墟市政策、經營者在設立墟市方面所

遇到的困難，以及海外政府在處理有關問題時所採

取的措施。  
 
6.  主席總結時表示，小組委員會如獲內委會

批准延長其工作期限，便可重新商討應否進行海外

職務訪問。  
 
 
II 墟市與公眾街市、私人物業相類設施之間的

關係  
 
( 立 法 會 CB(1)1242/ 
16-17(01)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文件 ) 

   
2017 年 6 月 13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立 法 會 CB(1)1242/ 
16-17(02)號文件  

 因應 2017 年 6 月
13 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 法 會 CB(1)1242/ 
16-17(03)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17 年 6 月 13 日
會議席上所提事

項作出的回應 ) 
 

其他文件  
 
( 立 法 會 CB(1)1242/ 
16-17(04)號文件  

 劉 小 麗 議 員 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
向食物及衞生局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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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的函件 (只備
中文本 ) 
 

立 法 會 CB(1)1242/ 
16-17(05)號文件  

 劉 小 麗 議 員 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
向房屋署發出的

函 件 ( 只 備 中 文
本 )) 

 
討論  
 
7.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8.  委員察悉，如要在由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
及其他私人業主 (例如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領展 "))共同擁有的公共租住屋邨 ("公共屋邨 ")
公用地方設立墟市，房屋署便需徵求其他私人業主

的同意。此外，部分公共屋邨位於設有土地契約或

公契的地段。視乎土地契約或公契的條款及條件，

或須得到地政總署批准及發出短期豁免書或修改

地契條款，讓有關土地獲准作設立墟市之用。小組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a) 有關下述事宜的法律意見：作為公共屋邨
的主要業主並在相關物業中擁有大部分份

額的房屋署，是否有法律權力批准墟市建

議，即使其他私人業主提出反對；  
 
(b) 有關下述事宜的法律意見：地政總署在審

批有關改變公共屋邨土地用途以設立墟市

的申請時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擁有的權力，

尤其是在墟市建議獲居民歡迎，但未能取

得部分私人業主同意的情況下；  
 

(c) 房屋署在處理墟市建議方面所採用的機制
(包括取得其他私人業主同意以及在過程
中與墟市籌辦人進行溝通的程序 )，並以最
近擬在麗閣邨設立的墟市為例；及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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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由房屋署擬備、有關在公共屋邨設立墟市
的新版申請表格的副本 (即慈善團體 /機構

在屋邨內進行臨時墟市活動申請書 )；小組
委員會已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的會議上要
求取得有關副本。  

 
9.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對小組委員會

委員下列建議作出回應：  
 

(a) 利用公眾街市的空置檔位設立社區廚房，
以協助墟市營辦者預備熟食以供出售；  
 

(b) 擬備適宜設立社區廚房的空置街市檔位列
表；及  

 
(c) 物色及聯絡潛在非政府機構，以便在空置

的街市檔位設立社區廚房。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書面回應的中英文本已分
別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及 10 月 9 日隨立法會
CB(1)1457/16-17 及 CB(1)1461/16-17 號文件
發出。 ) 

 
 
III 其他事項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19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5 月 4 日  



 
附錄  

 

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第十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7 年 7 月 4 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10 時 45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擬議海外職務訪問  
 
000735 – 
002312 

主席  
副主席  
譚文豪議員  
何俊賢議員  
麥美娟議員  
尹兆堅議員  
梁耀忠議員  
姚思榮議員  
秘書  
 

討論擬議海外職務訪問  
 
[立法會 CB(1)1153/16-17(01)號文件 ] 
 

 

議程第 II 項墟市與公眾街市、私人物業相類設施之間的關係  
 
002313 – 
00284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墟市與公眾街市、私人物業

相類設施之間的關係  
 
[立法會 CB(1)1242/16-17(01)號文件 ] 
 

 

002845 – 
003505 

主席  
梁志祥議員  
政府當局  

梁議員指出，不同性質的墟市 (例如天秀墟
及天耀邨的假日墟市 )可能對當區居民及
附近店舖造成不同影響。他詢問政府當局

將如何釋除不同持份者的疑慮，尤其是如

他們 (例如附近的店主 )提出反對意見。  
 
政府表示，在現行由下而上的模式下，

區議會可就墟市建議分別與各區進行討

論，以釋除不同持份者的疑慮，並於本區

內就建議達成共識。在不同地點設立墟市

的收費或有差異，而政府亦注意到有需要

為墟市營辦者及附近店主維持市場公平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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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3506 – 
004218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未有就 "墟市 "一詞
提供定義。他要求政府當局就墟市與公眾

街市、私人物業零售設施之間可能出現的

競爭表達意見，包括政府當局會否及如何

促進該等設施之間的良性競爭。  
 
政府回應時表示， "墟市 "一詞並無確切定
義。墟市可以不同形式舉辦，性質和定位

亦可截然不同，例如有些屬節慶活動，有

些則旨在為基層市民提供營商機會等。

墟市所售賣的貨品或提供的服務可能與

公眾街市及私人物業零售設施互相配合或

有所重疊，故墟市既可擔當輔助角色，亦

可能造成競爭。  
 

 

004219 – 
004657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制訂指導原則，

協助有興趣人士提出設立墟市的申請，讓

籌辦人可擬備其建議，並藉此提高審批機

制的透明度。  
 
政府回應時表示，當局會考慮就設立墟市

擬備指引 (包括相關諮詢機制 )，以協助公眾
人士遵守各部門的各項規定。  
 

 

004658 – 
005632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協助在公共租住屋邨

("公共屋邨 ")設立墟市，以抗衡領展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 ("領展 ")的壟斷情況。他要求
政府當局就下列事宜提供意見  
 
(a) 作為公共屋邨的主要業主並在相關物業
中擁有大部分份額的房屋署，是否有

法律權力批准墟市建議，即使其他私人

業主 (例如領展 )提出反對；及  
 

(b) 地政總署在審批有關改變公共屋邨土地
用途以設立墟市的申請時所擔當的角色

及所擁有的權力，尤其是在墟市建議獲

居民歡迎，但未能取得部分私人業主

同意的情況下。  
 
政府表示  
 
(a) 部分公共屋邨涉及其他業主及位於設有
土地契約和公契的地段；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8(a)及8(b)段
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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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基於土地用途的限制，推行墟市建議須
徵 求 地 政 總 署 批 准 及 取 得 其 他 業 主

同意；及  
 

(c) 公共屋邨的其他私人業主如對建議持
反對意見，房屋署會協助墟市籌辦人與

他們聯繫。  
 

005633 – 
010118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房屋署在處理墟市建議方面所採

用的機制 (包括取得其他私人業主同意以
及在過程中與墟市籌辦人進行溝通的程

序 )，並以最近擬在麗閣邨設立的墟市為
例。她亦要求房屋署提供有關在公共屋邨

設立墟市的新版申請表格的副本 (即慈善
團體 /機構在屋邨內進行臨時墟市活動申

請書 )。她關注到屋邨辦事處及前線職員對
新版申請表格並不知情，以及仍然不容許

墟市場地進行現金交易的活動。  
 
政府表示，房屋署有既定機制處理墟市建

議，並已告知屋邨辦事處及前線職員可接

納墟市相關申請。房屋署同意在會後提供

新版申請表格的副本。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8(c)及8(d)段
採取行動  

010119 – 
010725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議員提述行政長官有關 "一地多用 "(即是
將不同的設施放在同一用地 )及設立公眾
街市以抗衡領展壟斷的建議，並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推動墟市發展，以促進良性競爭。 
 

政府表示  
 
(a) 政府歡迎墟市、公眾街市及私人物業零
售設施之間出現良性競爭；  
 

(b) 現時由下而上的模式，可讓籌辦人有更
多空間和彈性設立不同種類的墟市；  
 

(c) 相關部門將協助墟市及公眾街市的發
展，以配合新一屆政府的政策措施；及  
 

(d) 房屋署會向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提
供有關申請表格，以便與委員在會議席

上 所 要 求 的 其 他 資 料 一 併 提 交 小 組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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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0726 – 
011344 

主席  
許智峯議員  
政府當局  
 

許議員要求當局澄清，如要在公共屋邨設

立墟市，房屋署在法律上須否取得其他私

人業主的同意。他詢問房屋署將如何改善

其政策，以促進墟市在公共屋邨的發展。  
 
政府表示  
 
(a) 公共屋邨的空地往往是供居民使用的
公用通道、休憩設施或公共空間；  
 

(b) 對於位於設有土地契約和公契的地段的
公共屋邨，政府在考慮設立墟市的建議

時需遵從相關條件；  
 

(c) 房屋署將協助籌辦人透過有關的屋邨
管理諮詢委員會，諮詢居民及其他持份

者，以期在眾多持份者之間達致共識；  
 

(d) 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不時在公共屋邨
舉辦各類社區活動，有關活動通常結構

簡單，而且為期不長；及  
 

(e) 領展不反對在天耀邨設立墟市的建議。  
 

 

011343 –  
011804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房屋署會否考慮制訂清晰及具透

明度的機制，以處理針對在公共屋邨設立

墟市的建議而提出的反對意見，並設定

墟市可舉辦的最長期限，以避免可能出現

經營者壟斷的情況。  
 
政府回應時表示，房屋署會按個別個案的

情況考慮墟市建議。墟市的期限將視乎

個別屋邨的需要和情況而有所不同 (例如
天耀邨的墟市將為期 15 週 )。  
 

 

011805 – 
012713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利用公眾街市的

空置檔位設立熟食墟市或可供營辦者預備

熟食在墟市出售的社區廚房。  
 
郭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擬備適宜設立社區

廚房的空置街市檔位列表，並物色及聯絡

潛在非政府機構，以便在空置的街市檔位

設立社區廚房。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9 段 採 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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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表示，政府將進行全面檢討，以活化

和現代化現有公眾街市，包括更新其硬件

及檢討其營運和管理。  
 

 

012714 – 
013739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  
 
(a) 即使其他私人業主提出反對，房屋署能
否批准墟市建議，尤其是在墟市建議獲

居民歡迎，但未能取得領展同意的情況

下；及  
 

(b) 房屋署會否考慮研究在沒有其他私人
業主的 78 個公共屋邨內設立不同種類
墟市的可行性。  

 
政府回應時表示  
 
(a) 由於部分公共屋邨涉及其他業主，而且
所處地段設有土地契約，在土地用途及

樓面面積方面有所限制，加上有關地段

亦設有公契，要落實墟市建議須取得地

政總署的批准及其他業主的同意；  
 

(b) 在考慮墟市建議時，需顧及居民及其他
持份者的意見；  

 
(c) 房屋署會協助墟市籌辦人與公共屋邨的
其他私人業主聯繫，並釋除有關業主的

疑慮；及  
 

(d) 房屋署會因應相關屋邨的需要和實際
情況，研究個別建議的可行性及考慮其

影響。  
 

 

議程第 III 項其他事項  
013740 – 
013751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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